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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壹壹壹、、、、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

ISP 的擬定運用各種晤談、觀察、問卷、檢核表、健檢報告…等各種方法，來取得所需資

料，以訂定出符合服務對象個別差異及家庭需求的服務方案。 

 

貳貳貳貳、、、、內容內容內容內容：：：：    

一、ISP 擬定的期程：新入住個案試住通過後一個月內；已在中心內的服務對象於年底一

個月內，完成 ISP 擬定。 

二、建立基本資料：以晤談、觀察、填寫問卷表的方式蒐集有關服務對象的出生史、疾

病史、家庭狀況、居家生活環境、興趣、家人的期望等資料。 

三、能力現況的分析：依服務對象的需求提供支持強度量表、成人心智功能障礙者服務

綱要之評估，運用觀察、實地操作等方式，取得服務對象目前所擁有之社會技能…

等項目基準，並填寫評量表及評估紀錄表。 

四、將評估結果作成整合性：分領域性的摘要及主要優勢、弱勢分析，服務對象和家屬

需求與期待。 

五、相關服務：視服務對象需要安排個別的專業服務。一般包括：輔具評估服務、物理

治療、職能治療、語言治療、心理輔導、醫療保健、交通服務，跨專業整合將評估

建議融入日常活動中並有紀錄。 

六、擬定服務目標：依據基本資料及能力現況擬定長期目標，再根據長期目標訂定短期

目標且有銜接性，每份目標應標明訓練起訖日期。 

七、安排訓練活動：配合服務目標，決定訓練方式、內容或服務模式，準備教案及製作

教材教具、輔具。 

八、訓練評量：依每日、每週 1-2 次定時評量隨時掌握服務對象學習狀況，每半年、每

年作服務決定，評量表上註明評量日期、評量方式、評量標準。 

九、每年至少召開一次 ISP 會議：針對所擬定之目標向服務對象、家屬說明，徵詢服務

對象、家屬意見及配合，與會人員包括：服務對象、家屬、主任、組長、督導、教

保員、社工、護理人員及相關專業人員。 

十、視服務對象個別需求（至少每半年）適時檢討或修正（必要時得召開修正會議）。 

十一、針對無法出席會議的家屬，由負責教保員將會議結果，以電話及書面通知家屬或

監護人並簽署確認單。 

十二、轉銜服務： 

（一）對於服務對象團體適應良好，生活技能、職業適應能力達就業標準者，提供轉

銜就業服務。 

（二）服務對象因重病致無法提供適合的服務時，由社工/護理人員協助尋求適合的照

護機構，提供照護轉銜服務。 

 

參參參參、、、、附則附則附則附則 

本辦法經主任核准後公佈實施，修訂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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